川北医学院新进教职工报到需提供材料

1.必备材料：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4份；   
（2）近期免冠证件照5张（红底2寸）；   
（3）根据本人情况提供各学习阶段（含中专、专科、本科、硕研、博研）的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其中最后取得的学历学位复印件3份，其他1份）。   
2.应届毕业生（含改派的往届生）需提供：报到证原件，且报到单位须为川北医学院。   
3.在职人员（参加过工作人员）需提供：   
（1）原单位出具的解除（终止）聘用（劳动）合同的证明原件；   
（2）原单位为本人缴纳养老保险的证明原件（原单位参保地社保局开具原单位为本人缴纳养老保险的记录，加盖社保局印章），若原单位未为本人缴纳养老保险或本人系个体参保则不提供本项材料。  
4.中共党员需提供：
（1）省外党员：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介绍信抬头填写内容为：中共南充市委组织部，转往单位填写：川北医学院。在人事处完成报到手续后请持转出单位党组织开具的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到学校组织部办理转入手续。（行政楼五楼，王老师，电话：0817-3352667）。
（2）省内党员：通过“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网上转接，不接收纸质介绍信。拟报到人员在本人党组织关系所在的基层党组织通过“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将党员组织关系转入我校目标党支部。如：“中共川北医学院机关一第二支部委员会”（具体转入目标党支部名称请与报到院系部门党组织联系确认，然后提供给转出单位党组织负责在系统中转出直至我校目标党支部成功接收为止）。

5.评聘过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需提供：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专业技术资格及聘用文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   
6.人事档案：应届毕业生在我校人事处签订应届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三方协议）后，由毕业学校将档案邮寄至人事处；在职人员报到后在人事处开具《调档函》到原档案保管单位办理档案转移手续。 

 7.其他事宜：   
（1）新进人员报到前可持本人身份证到中国建设银行办理一张银行卡，报到时将本人身份证与建设银行卡的复印件交财务计划处以便于发放工资。本人已有建设银行卡的不需再办理。

（2）新进人员报到后持本人身份证到银行（可自由选择银行类别）办理一张社会保障卡。

（3）若需将户口迁至学校的教师，请在人事处开具通知单到保卫处政保科（顺庆校区一期办公大楼103室，联系电话：2568204，联系人：程老师）办理。
（4）持人事处通知单到图书馆办公室（顺庆校区图书馆119室，联系电话：2568791，联系人：杨老师、舒老师）办理教职工借阅证； 

（5）持人事处通知单到工会（顺庆校区科技楼四楼，联系电话： 联系人：）办理入会事宜。

       8.未尽事宜，请咨询人事处。联系电话：0817-3352198。

